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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市教育系统6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

之风和腐败典型案例的通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纪检组，各市属公办高校纪委，局机关各科室，市直属各单位（学校）：

为严明纪律，发挥警示作用，现将我市今年以来各地查处的教育系统6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典型案例通报如下：

一、晋江市教育督导室原副科级督导员林其洲受贿案。

林其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收受他人送给的财物计人民币26.5万元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。2016年5月16日，林其洲被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。
二、晋江市金山中学原校长、党支部书记黄琳琅受贿案。

黄琳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多次收受他人送给的财物共计人民币7.87万元，其行为构成受贿罪。2016年6月21日，黄琳琅被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十万元。

三、晋江市华侨中学原总务处主任蔡荣华受贿案。

蔡荣华身为中共党员、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收受他人送给的财物计人民币18.75万元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。2016年5月16日，蔡荣华被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。

四、晋江市池店中学原校长、党支部书记陈金毕涉嫌犯罪案。

陈金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收受他人送给的财物合计人民币13.6万元，涉嫌犯罪。

五、晋江市英墩中学原校长、党支部书记蔡荣宗涉嫌犯罪案。

蔡荣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收受他人送给的财物合计人民币7.4万元，涉嫌犯罪。

六、泉州市安溪县感德中心学校原校长、党支部原副书记王添法受贿并伙同他人贪污公款涉嫌犯罪案。

2009年至2014年间，王添法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人事调整、职称评聘以及工程基建管理等过程中，收受贿赂3.18万元。此外，2009年至2015年间，王添法还伙同该校原副校长王清莹、原校长助理王连生、校总务处原主任陈文高、原副主任姚清艺等人，通过虚增工程基建开支、日常开支和收入不入账等方式，套取公款69万余元设立“小金库”，并对其中的41.44万元进行私分。2015年12月，王添法、王清莹、王连生受到开除党籍处分，连同陈文高、姚清艺2人（非党）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以上6起典型案例，虽然是我市教育系统极个别现象，但严重违反党的纪律，损害了师生群众利益，涉嫌犯罪，影响了党和教育的形象。全市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、教职员工都要从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警钟长鸣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党委（党组）要结合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统一思想认识，把坚决纠正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，作为履行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，专题研究、专项治理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压力传导到学校，责任压实到基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纪检组要把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主要任务，结合实际，对症下药，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。要强化责任追究，对不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党委、纪委，严肃问责。有关职能部门不履行管理监督责任、失职渎职的，也要严肃问责。要定期曝光违纪问题，形成震慑，坚决遏制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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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福建省教育纪工委，泉州市纪委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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